
 

1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創業板上市委員會」）譴責下列各方

違反《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1. 雅高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8022）；  
2. 該公司前執行董事王華生先生（由2008年2月14日起轉任非執行董事但繼續出任該

公司主席）； 
3.  該公司執行董事王敏超先生；及 
4. 該公司前執行董事楊偉雄先生（「楊先生」，已於2008年2月14日辭任）。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於2008年6月24日進行聆訊，內容涉及該公司以及王華生先生、王敏

超先生及楊先生（統稱「有關董事」）可能違反《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責任及其各

自以《創業板上市規則》附錄六A表格所載形式向聯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承諾及

確認》（《董事承諾》）所載的責任。 
 
實況 
 
紀律聆訊是涉及該公司未有就其於 2003 及 2004 年間進行的多宗關連交易（「關連交

易」）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通知、申報、公告、通函及/或股東批准的規定，

以致 2004 及 2005 年財務報表所作披露不準確及不完整，以及延遲刊發其後的 2006 及

2007 年財務報表。 
 
以下所述個案有部分在《創業板上市規則》於 2004 年 3 月 31 日作出主要修訂之前發

生。因此，凡屬 2004 年 3 月 31 日作出修訂前沿用的《創業板上市規則》，在下文一概

稱為「前規則」，2004 年 3 月 31 日起生效的《創業板上市規則》則一概稱為「經修訂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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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連交易 
 
在各個案的相關時候，該公司均未有就關連交易作出有關披露，或就有關交易事先獲

取股東批准（如適用）。  
 
• 個案 1 ─ 該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該集團」）提供擔保 
 

2003 年 9 月 19 日，該公司的關連人士藝高康體發展有限公司（「藝高康體發

展」）與南京全民健身中心有限公司訂立一份業務經營協議。藝高康體發展一旦

失責，將被罰款人民幣 500 萬元，並須就任何實際損失及相關損害承擔責任。該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雅高企業管理顧問（南京）有限公司（「南京管理顧問」）

為藝高康體發展的擔保人。 
 
該公司確認，該集團並無因是項關連交易而產生任何商業酬金，因此認為有關交

易並非按一般商業條款訂立。 
 

• 個案 2 ─ 該集團提供擔保及抵押 
 

2003 年 12 月 16 日，同為該公司關連人士的藝高康體發展及藝高康體（南京）有

限公司（「藝高康體南京」）訂立了一項貸款協議，向一名個人貸方借款人民幣

600 萬元，由 2003 年 12 月 18 日起至 2005 年 12 月 17 日止為期三年。該公司非全

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南京雅高公交巴士有限公司（「南京雅高」）作為擔保單位並

向貸方提供抵押 。王敏超先生為個別擔保人之一。 
 
該公司確認，該集團並無因是項關連交易而產生任何商業酬金，因此認為有關交

易並非按一般商業條款訂立。 
 

• 個案 3 ─ 南京雅高向藝高康體南京借出貸款（包括A1項貸款及A2項貸款） 
 

A1 項貸款 
 
2004年 7月 29日，南京雅高向中國光大銀行借取貸款人民幣 1,200萬元，貸款期至

2005 年 7 月 29 日止。該公司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泰州雅高公交巴士有限公司擔

任該筆貸款的擔保人，而南京雅高則就貸款提供抵押。2004 年 8 月 4 日，南京雅高

與藝高康體南京訂立了一項貸款協議，內容有關向藝高康體南京提供貸款人民幣

1,200 萬元。該公司曾表示，將該筆貸款轉借予藝高康體南京的條款與利率與南京

雅高與中國光大銀行就借貸所議定者大致相同。   
 
該公司確認，該集團並無因是項關連交易而產生任何商業酬金，因此認為有關交

易並非按一般商業條款訂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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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項貸款 
 
2004 年 9 月 3 日，南京雅高向交通銀行借取貸款人民幣 500 萬元。其後，南京雅

高分別於 2004 年 9 月 23 及 27 日向藝高康體南京授出貸款人民幣 200 萬元及人民

幣 300 萬元。   
 
該公司確認，提供予藝高康體南京的這筆貸款並無計取利息亦無固定還款期。  

 
• 個案 4 ─ 南京管理顧問向藝高康體南京借出貸款（包括B1項貸款及B2項貸款） 
 

B1 項貸款 
 
2004 年 6 月 28 日，南京管理顧問向藝高康體南京墊支貸款人民幣 200 萬元。   
 

 B2 項貸款 
 
 2004 年 9 月 24 日，南京管理顧問向藝高康體南京墊支貸款人民幣 100 萬元。   

 
該公司確認，這兩項貸款協議涉及的貸款均無計取利息亦無固定還款期。 

 
• 個案 5 ─ 南京雅高旅游向藝高康體南京借出貸款（C項貸款） 
 

2004 年 8 月 25 日，該公司非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南京雅高風光旅游有限公司

（「南京雅高旅游」）向藝高康體南京墊支貸款人民幣 150 萬元。  
 
該公司確認，這筆貸款並無計取利息亦無固定還款期。   

 
• 個案 6 ─ 南京雅高向藝高康體發展借出貸款（D項貸款） 
 

2004 年 1 月 2 日，南京雅高向藝高康體發展墊支貸款人民幣 120 萬元。   
 
這筆貸款是南京雅高自其內部資源撥出，借予藝高康體發展作為資本承擔。    

 
(B) 財務資料披露不準確 
 
• 個案7 ─ 該公司在2007年3月23日就其股份價格或成交量出現異常波動而刊發公

告，當中披露該公司獲其當時的核數師通知，指該公司截至2004年及2005年12月
31日止年度的財務報表所載財務資料有多項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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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其後於 2007 年 5 月 10 日就更換核數師一事進一步刊發公告，當中披露該

公司的前核數師認為有關遺漏構成重大錯誤陳述，因此該公司截至 2004 年及

2005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核數師報告必須撤回，而該集團的股東或公眾人士亦

不應依賴報告所載內容。 
 
2007 年 7 月 6 日，該公司刊發了一則澄清公告，首次向股東及投資者披露上述 A1
項貸款的存在。涉及 A1 項貸款的有關交易未有記錄在南京雅高的賬目內，因

此，有關交易未有在該集團截至 2004 年及 2005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經審計財

務報表內反映。上述遺漏導致該集團截至 2004 年及 2005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

資產及負債各少報了人民幣 1,200 萬元。 
 
除漏報 A1 項貸款外，2004 年及 2005 年的賬目還有超過 10 類遺漏及錯誤，以致

該公司截至 2006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年度業績（「2006 年全年業績」）內須作

出多項過往年度調整。 
 
(C) 延遲刊發財務資料 
 
• 個案 8 ─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該公司截至2006年12月31日止年度的財務業

績原須於2007年3月31日或之前刊發，但該公司卻延至2007年8月14日才刊發2006
年全年業績，遲了四個月十四日。另該公司截至2006年12月31日止年度的年度報

告（「2006年年報」）於2007年8月28日才刊發，遲了四個月二十八日。  
 
• 個案 9 ─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該公司截至2007年3月31日止三個月的首季

業績及首季業績報告（「2007年首季業績」及「2007年首季業績報告」）原須於

2007年5月15日刊發，但該公司卻延至2007年8月14日才刊發2007年首季業績，比

原定限期遲了三個月。此外，該公司延至2007年8月28日才刊發2007年首季業績報

告，比原定限期遲了三個月十三日。 
  
上市科指稱該公司未有遵守以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 
 
1. 個案 1 及 2 ─ 這兩宗個案各自涉及的交易均屬「前規則」第 20.50 條所述情況，

構成向關連人士提供非豁免財務資助，因此須符合「前規則」第 20.34（申報）、

20.35（公告）、20.36、20.37 及 20.40（股東批准）等各條所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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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 3 至 5 ─ 根據「經修訂規則」第 20.63 條，這些個案各自涉及的交易均構成

向關連人士提供非豁免財務資助，須符合「經修訂規則」第 20.45（申報）、

20.47（公告）、20.48、20.49 及 20.52（獨立股東批准）等各條所載規定；   
 
3. 個案 6 ─ 貸款額超出「前規則」第 20.23(2)條所載的最低水平。因此，根據「前

規則」第 20.24 條，該交易須符合「前規則」第 20.34（申報）及 20.35（公告）

所載規定； 
 
4. 個案 3（A1 項貸款）─ 根據其規模測試，A1 項貸款屬主要交易，原須符合「經

修訂規則」第 19.34（通知及公告）、19.38（通函）及 19.40（股東批准）所載規

定； 
 
5. 個案 3（A1 及 A2 項貸款）、個案 4（B2 項貸款）及個案 5 ─ 這些個案各自涉及

的交易均為向藝高康體南京提供貸款，因此構成「給予某實體的有關貸款」。這

些交易涉及的總金額超過有關百分比率（即超過 8%），因此原須符合「經修訂規

則」第 17.15 條的公告規定；    
 
6. 個案 7 ─ 該公司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及 2005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年度業績

及年度報告內所分別披露的財務資料並不準確亦不完整，違反了「經修訂規則」

第 17.56(2)條；  
 
7. 個案 8 ─ 該公司延遲刊發 2006 年全年業績，構成違反「經修訂規則」第 18.49

條，而延遲刊發其 2006 年年報，則構成違反「經修訂規則」第 18.03、18.48A 及

18.50C 條； 
 
8. 個案 9 ─ 該公司延遲刊發 2007 年首季業績，構成違反「經修訂規則」第 18.79

條，而延遲刊發其 2007 年首季業績報告，則構成違反「經修訂規則」第 18.66 及

18.67 條。 
 
上市科進一步指稱，有關董事違反了《董事承諾》，原因如下：(i) 在該公司進行有關

A、B、C 及 D 項貸款及有關擔保的交易以致違反有關規則時，他們已經知情或應該知

情；(ii) 他們未有在該集團內設立及/或維持合宜及適當的內部監控系統，以促使該公司

遵守上文所述的各項《創業板上市規則》。  
 
此外，上市科指稱楊先生在其於 2004 年 9 月至 2008 年 2 月 14 日出任該公司監察主任

期間，未有適當履行「經修訂規則」第 5.20(1)條所載有關作為監察主任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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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的裁決如下： 
 
(i) 該公司：  
 

- 在個案 1 及 2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前規則」第 20.34、20.35、
20.36、20.37、20.40 及 20.50 條；  

- 在個案 3 至 5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20.45、
20.47、20.48、20.49、20.52 及 20.63 條； 

-  在個案 6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前規則」第 20.24、20.34 及

20.35 條； 
- 在個案 3（A1 項貸款）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19.34、19.38 及 19.40 條； 
- 在個案 3（A1 及 A2 項貸款）、個案 4（B2 項貸款）及個案 5 中違反了《創

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17.15 條；  
- 在個案 7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17.56 (2) 條；  
- 在個案 8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18.03、

18.48A、18.49 及 18.50C 條；及  
- 在個案 9 中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18.66、18.67 及

18.79 條。 
 
(ii) 有關董事各自違反了《董事承諾》，原因是其未有竭力促使該公司遵守《創業板

上市規則》的規定；及 
 
(iii) 楊先生違反了《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經修訂規則」第 5.20 (1) 條。  
   
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決定就上述 (i) 至 (iii) 項所述的各項違規行為，公開譴責該公司及各

名有關董事。   
 
此外，創業板上市委員會亦作出以下指令： 
 
(i) 王華生先生及王敏超先生各自須修讀由香港董事學會或其他獲上市科認可機構所

舉辦的合規及企業管治培訓課程至少 24 小時。有關培訓須在六個月內完成，並須

於完成培訓後兩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出席上課的憑證。 
 
(ii) 楊先生日後要再獲委任為聯交所上市公司的董事，先決條件是其必須修讀由香港

董事學會或其他獲上市科認可機構所舉辦的合規及企業管治培訓課程至少 24 小

時，以及向上市科提供出席上課的憑證。 
 
(iii) 該公司須外聘令上市科滿意的合規顧問，就《創業板上市規則》的合規事宜持續

提供指引及建議，為期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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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科主管韋思齊表示：「這個案中的違規行為主要涉及多次向關連人士提供財務資

助，但卻未有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公告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對於當中部分的財務資助並沒有記錄在該公司的賬冊及賬目內，聯交所尤感關注。這

反映出該公司在財務匯報、會計程序及文檔處理方面均有嚴重不足之處，大大影響該

公司作財務披露的效率及質素：先是該公司 2004 年及 2005 年全年業績遺漏重大財務

資料，其後甚至要撤回相關核數師報告，又須重計財務資料，以致後來原應在 2007 年

間刊發的財務報表須延遲刊發。該公司在短時間內屢次違規，加上違規事宜對股東了

解該公司及就該公司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構成影響，情況嚴重。 
 
該公司在 2008 年 3 月 31 日刊發的 2007 年年報中列舉了多項措施，針對外聘專業顧問

就該公司內部監控系統所識別的漏洞作出補救。然而，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對該公司及

其董事能否持續遵守其合規責任仍有保留，認為有必要作出更多的補救措施，因此規

定該公司外聘合規事宜方面的顧問，為期兩年，同時要求董事修讀合規及企業管治相

關事宜的培訓課程。事實上，任何上市發行人及其管理層若就全面遵守《創業板上市

規則》所須履行的職務及責任有任何疑問，聯交所都鼓勵其外聘專業顧問。 
 
我們還想強調一點：創業板上市委員會已譴責了該名獲委任為監察主任的執行董事，

原因是其未有履行本身的職責。作為監察主任便不能掉以輕心。事實上有關規則已訂

明擔當此職者應履行之職務及責任。任何人一旦接受委任便應通過不斷培訓及諮詢顧

問，確保其有能力擔當此職。此外，身為執行董事而未能採取適當行動者，亦很大可

能會被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施以紀律行動及制裁。」 
 
 
2008 年 8 月 26 日 
 
 


